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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孩子進

入正式的學校後，家長也須承擔輔導、教育子女的責任，配合學校

督導並協助子女學習，把在學學生的家長組織起來，就是學校家長

會。民國 39 年 4 月由臺灣省政府公佈實施的「臺灣省各級學校學生

家長會設置辦法」是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第一個關於家長會組織的

法源，臺北市及高雄市家長會最早的組織依據則是民國 74 年 8 月訂

定的「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臺北市政府公報 74

年秋第 43 期， 頁 2-4）及民國 70 年 10 月訂定的「高雄市各級學校

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不過，早期家長會設立的主要功能是增進學

校與學生家庭的密切聯繫，挹注學校建設與師生福利之經費；對於

家長會參與校務，多所限制，例如民國 74 年頒布的「臺北市中小學

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即規定家長會不得：

1. 干預學校行政；2. 對外行文；3. 籌辦校際組織；4. 擅自為會

費以外之收費。臺灣省與高雄市的辦法也有類似的規定。

這樣的情況在八十年代開始有了重大的改變，家長參與教育事

務的權利受到法律的保障。民國 84 年 7 月訂定的《教師法》第十一

條明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包含家長會代表一人，民國 88 年 6 月訂定

的《教育基本法》明定家長依法有參與學校教育事務的權利（《教育

基本法》第八條），家長會代表為縣市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的當然成

員（《教育基本法》第十條），民 88 年修正的《國民教育法》以及民

90 年教育部依據《高級中學法》訂定的《高級中學校長遴選聘任及

任期考評辦法》分別規定家長會代表為國中小、高中職校長遴選委

員會當然成員，；民 88 年起家長會代表也開始成為校務會議的當然

成員（《國民教育法》第十條；《高級中學法》第 23 條）； 家長參與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的權利受法律保障 （《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

一），《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二則確立家長應承擔輔導子女及參

與家長會的責任，並明定國小、國中家長會的組成法規規範，而家

長對學校的課程規劃、教學計畫、教學內容與方法，評量、輔導與

管教方式等有不同意見時，得向教師或學校提出意見（《國民教育階

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第七條）。民國 91 年 7 月，臺北市

依據地方制度法制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

賦予臺北市國小、國中、高中及高職家長會設置法源，校際組織也

從各校家長會的禁止事項一百八十度變成各校強制參加的各學層家

長會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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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

會於民國 91 年 11 月依據「臺北市

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

例」第三條成立，臺北市公私立

高中家長會（含完全中學、綜合

高中及特殊學校）均為會員，組

織分為會員大會、理事會、常務

理事會及監事會，並設各種委員

會與工作小組以協助會務推動與

發展。現有 60 所會員學校，21 位

理事、7 位監事；設教育、程序法

政、資訊、申訴、特教、體衛、

十二年國教、校際關懷、產學交

流、升學輔導、國際交流、公關

聯誼等 12 個委員會以及會員成長

營。

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

合會的宗旨是：一、聯合本市各

高中學生家長會促進學生健康成

長、快樂學習，確保學生之學習

與受教育之權益，並照顧弱勢學

生之福祉。二、維護與保障依法

令規定之家長教育參與權及教育

選擇權。三、強化高中學生家長

會之功能與運作，秉持理性溝通

原則參與教育公益事務。四、增

進家長會與學校行政、教師、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及社區之聯繫與

合作，共謀教育之健全發展。

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

會 103 學年第 13 屆由總會長饒

月琴會計師（中山女高會長）及

監事長蕭素英博士（南港高中會

長）攜手掌舵，以「培養責任公

民，創造全球領袖」為理念，期

許高中生成為兼具「品德、專業、責任」的好公民，

開創世界觀，成為全球領袖人才。

家長代表參與學校事務如出席各項會議、參加各

項活動、處理緊急事件、關心學生生活、加強親師關

係、支援人力財物、協助學校行銷、支援教學活動，

及參與校長遴選…等要有正確的觀念。尊重家長教育

參與權、教師專業自主權、行政專業自主權，透過溝

通協調、相互尊重，營造三贏。正向思考，對事不對

人，並透過多元管道，以平和態度、善意懇談、理性

溝通協商。尊重專業，參與而不干預，尊重學校行政

專業領導與教師教學專業領域，以建議方式提供參考

意見，避免負向的拉扯制衡。遵守法令，利益迴避，

關心而不關說。作為教育的好夥伴，共同形塑優質校

園文化及實踐學生品格教育。那麼，具體如何做呢？

首先，家長會及各學層聯合會之領導人、委員

及幹部必須能號召散布各地之家長團結才是成功的家

長會及各學層聯合會！作者之一劉承武於民國 90 年

進入國小家長會擔任金華國小、老松國小、龍山國

中、華江高中及北一女會長，並擔任臺北市國小家長

會聯合會總會長、國中家長會聯合會副總會長及高中

家長會聯合會總會長，至今現為高中聯合會榮譽總

會長以來，始終以「為小孩三個一切」（即一切為小

孩，為一切小孩，為小孩之一切）原則以確保為小

孩「最佳利益」行使此手段而參與教育事務。為何家

長願意參與家長會事務？究其初發心，有 12 項終極

目的，也就是家長會為全體家長及學生存在而強行配

置於學校內之核心意義及價值：即（一）貫徹「校長

治校、教師治學、家長治生」分工合作之理念而三足

鼎立；（二）使學生學習樂在其中，活得有勁，再學

會持之以恆、投注心力、不斷實際操作、努力練習

精進去追求成功並學會生活；（三）鼓勵學生多元創

新，激勵學生有膽識及勇氣地勇於負責而能自尊、自

信、自愛，了解活著勞動就有尊嚴無需在既有之尊嚴

上再尋找奇怪的高貴或追求流行或過度攀緣；（四）

開發學生之潛能，使學生具備基本之人文素養，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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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專業更能關懷之人；（五）家長們應被允許充份表

達及擔任志工，在做公益之事時，能偷學功夫，再用

越來越強的功夫源源不斷創造新公益及新私益，維持

共贏並形成良性循環；（六）使學生之生涯輔導及生

命探索充足，能培養成為「懂得發現珍惜感恩幸福」

之人，當您發現無錢買鞋來更換已破舊之鞋時，請不

要忘了經常回頭看還有人沒有腳可以穿鞋，成功雖是

追求來的，但幸福則是發現、珍惜、感恩良性循環來

的，不是追求來的，更不要忘了社會上很多學生及家

長們為了追求成功而失去幸福，如何在成功與幸福間

取得平衡點已是新顯學；（七）使學生人格格局及眼

界朝高、遠、廣、深四層面，不斷向上提升，以免才

華無窮，卻因缺乏格局及眼界而庸碌一生，並明暸愛

的反面不是恨，是漫不關心，學會適當付出愛及感受

愛的存在；（八）使學校軟硬體精優、安全，並能在

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在家長們全力提供支援及資源

上維持效能、降低風險（如近期媒體刊登臺北市某公

立國中畢業旅行一名女學生突然暴斃，必須解剖驗

屍即為風險著例）；（九）使學校擁有豐沛之社會資

源：如「弱勢族群協助系統」等；（十）與社會結合

完成六區（即校區、社區、醫院院區、管區、里區、

行政區）合一，教育更「靈活」使學生之心靈能活

潑；（十一）讓自己子女在教學品質優良之教師內成

長，並能深思在人生必定死路一條但卻不能重來，生

命的意義及價值都在「不能重來」上，其真諦是為己

達而達人而活；（十二）家長會組織健全落實執行，

除家長會內部 4 項會議外，尚有攸關教育事務之聯合

會、教評會、校長遴選、課發會、學生申訴、學生獎

懲、學生成績評量審查、校務會議、課發會等 30 項

會議都宜有家長名額，因「能扶助弱勢才是真正的強

者」，所有會議家長均不應缺席並應負參與決定或監

督之責，讓教育舞台由家長們永享。

其次，簡述具體作法：即家長、家長會及各學

層聯合會可以建議（一）針對學生同儕間相互影響

之文化及語言應積極了解，尤其是學生之次文化所

造成對教育之利弊影響，更應深

入研究，蓋受同儕影響而學好或

變壞都是最直接、最快的；（二）

教師、家長及學校人員應針對近

來部分學生漸漸不盡義務、不怕

處罰之拒絕學習之情形，積極研

擬對策，以提昇學習品質；（三）

因現今學生及家長越來越務實，

講求績效，且言教不如身教，身

教不如境教，境教不如評量教，

應積極將「禮節（如打招呼等）、

整潔（如運動後及飯前均應洗手

等）、秩序（如守紀律等）、謹慎

（如小心安全、專心做事等）、忍

耐（如不生氣等）」五項美德納

入教學活動中（如綜合領域課程

等），且建立系統性之實踐及評量

標準，使學生及家長重視此等美

德；（四）現今學生在教室越來

越坐不住，亦越來越無法安靜上

課，有時常會不預警隨時站起來，

影響教學品質及秩序，對於教學

中動態活動及教室內之靜態學習

活動越來越不能作區分，家長、

家長會及各學層聯合會可以建議

宜積極研擬方法（如明確區分教

學中動態活動及教室內之靜態學

習活動之紀律及秩序等），予以改

善；（五）宜積極成立學校行政、

教師、家長之快速協調、溝通機

制（如由校長、家長會長、教師

會長三方組成協調小組），使三方

良性互動，勿動輒立即召開各項

正式會議，造成於會議中三方人

員爭吵糾紛，影響優質校園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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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六）學校宜向全校家長及教

師公布學校每學年度努力之具體

方向及願景，俾利親師生共同努

力；（七）宜積極使學生能在生活

之環境中均衡發展其生活知能，

以落實學生生活輔導之理念，並

應先了解學生，以適才適任創造

放對地方之國家人才，蓋了解是

輔導及教育之開始，且使基本學

測能採多元評量，並符合學生所

學的生活知能；（八）宜就有關家

長會與學生營養午餐廠商、員生

合作社經營方式、畢業旅行、畢

業紀念冊編製方式承包廠商及校

外教學舉辦方式及旅行社、遊覽

車公司等廠商等各方面，舉辦畢

業旅行及校外教學舉辦方式及旅

行社、遊覽車公司等廠商之評鑑

或滿意度調查，公告全市各學校

及家長會、教師會優良廠商名單

作為參考，且應鼓勵其他部門的

參與，以分擔勞務。

再者，事實上家長的參與可

使得教育及改革的資源更豐富，

先建立家長人才庫，並能因獲得

更多的家庭、社區及社會力量的

支持，而化解教改過程中來自家

長或社會的阻力。讓家長分享教

育的成果，亦分擔教育的成敗。

何況，通常家長進入校園經常是

個別的、單薄的、非專業的。所

以，需要家長會及學校費心整合、

凝聚共識，並提供協助。更可以

依法定職權行使教育參與權，讓

權利之行使有合宜的制度規範。

期許家長、家長會及各學層聯合會可以用凝聚共

識、集體領導、創造需要、整合派系、爭取認同、支

援、資源、舞台為目標，促進親師校局生五方合作，

創造家長會及聯合會之全面、無條件服務功能。以走

過必留下痕跡之經驗傳承方法交予一切成員，不用怕

會議上會孤掌難鳴。進而提出二大主軸「確保學習

品質及人格適性發展」，創造學生心智豐富、心神安

寧之校園作為核心價值。更要主動提出議題，形成建

議及目標，化成共同作為，進而掌握政策之過程及真

正內涵（如現行國中學層 12 年國教係一律採用先免

試後特招、完全不採計在校學科之智育成績等；又如

高中學層先學測之申請入學而後分發形同廢聯考之公

平優點等政策及法制是否符合教育之哲理及吻合我國

重規公平入學之民情，即為目前之著例），基於在多

元教育不放棄任何一位學生之信念，因家長是散居各

地，在校園中居於相對弱勢，尤其針對 12 年國民教

育政策課題及相關法制政策，藉由施以助力而避免其

現行執行上落差之缺點，貫徹教改之根本目的及初衷

在於提升教學品質，及確保學生學習品質及人格。始

能將全國家長參與學生教育之共同需要及信念理性彙

整多數意見以影響、督促教育方向及治校方針甚至國

家政策，爭取合理資源及支援，俾達到國家政策能在

「增進學生利益、理性溝通、勇於任事」下，重視多

數家長之意見下運行而形成。

總之，因愛的反面不是恨，是漫不關心，學生

為何會與壞朋友在一起作不良行為、聚眾打人、曠缺

課、深夜不回家、不能克服外在引誘（尤其是物質、

聲色享受及情感之誘惑）、變壞，從關懷中都可以找

到答案。故應更強化家長及家長會與聯合會之參與權

利，其界限為只要不牴觸學校應堅持之團體學習及同

儕學習等原則，並採用學生最佳利益來參與、反映意

見，才是適格之未成年學生法定代理人及法定組織。


